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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民族医医院建设项目管理办法(国中医药发[2007]28号 二

○○七年五月十七日) 第一条 为加强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

点民族医医院（以下简称重点民族医医院）建设项目的管理

，保证建设工作的顺利实施，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负责确定重点民族医医院建设单位（以下简称建

设单位）、审定建设单位建设计划和监督管理，委托中国中

医药科技开发交流中心承担项目建设中的日常管理工作。 地

方各级中医药、民族医药管理部门负责对辖区内的重点民族

医医院建设工作的组织管理、督促检查，并在人力、物力、

财力等方面对建设工作予以支持。 建设单位负责重点民族医

医院建设工作的具体实施，建设单位主要领导要作为项目建

设的第一负责人，建立工作责任制，为切实完成各项建设任

务提供保障。 第三条 重点民族医医院建设工作要在全面加强

医院建设的基础上，重点抓好内涵建设，加强民族医专科建

设，提高临床各科室民族医诊疗水平，培养民族医药优秀人

才。通过四年建设，使其成为民族医特色突出、专科优势明

显、临床疗效显著、管理规范科学、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重

点民族医医院。通过总结重点民族医医院建设经验，推动全

国民族医医院整体建设水平的提高，促进民族医药事业的发

展。 第四条 建设单位要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民族医

医院建设目标与要求》制定建设计划。建设计划须经省级中

医药、民族医药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并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审



定后实施。 建设单位应当严格执行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审定

的建设计划，切实开展建设工作。 第五条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委托中医医院医疗质量监测中心和聘请有关专家对建设单位

建设工作进行动态监测和督查。 中医医院医疗质量监测中心

应当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民族医医院建设目标与要

求》，研究制定监测指标体系，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审定后

实施。监测情况要及时报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并报建设单

位所在省级中医药、民族医药管理部门和建设单位。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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